
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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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挖

掘许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198 号）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

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部门批准，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

市道路。”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

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

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

到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办理批注手续，方可挖掘。新建、

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年

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年内不得

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河南省市政设施管理办法》（河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72 号）第二十条：

“市政设施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行为

应当报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一）

因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占用、挖掘、改动、

迁移市政设施的。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批准

或不予批准的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

的,视为批准。对批准的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的事项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

公民

法人

或其

他社

会组

织

鲁山

县城

市管

理

（综

合执

法）

局

城市道路

开挖修复

许可证，

有效期按

照施工工

期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市政管理中

心
1 日 5 日

不收费 划转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包括书面申

请、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有关设计文件

等）；需要现场核查的，组织现场核

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

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15 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城市

道路开挖修复许可证》（对于不予行

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监督施工全过程，严格按照批准的位

置、面积、期限挖掘。

市政管理中

心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75-5066110 投诉机构：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投诉电话：0375-5066110

受理地点：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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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工程建

设或其他

特殊原因

需要占用、

挖掘、改

动、迁移城

市市政设

施审批

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

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

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

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

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

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

偿。

申请

单位

或个

人

鲁山

县城

市管

理

（综

合执

法）

局

城市道路

开挖修复

许可证，有

效期按照

施工工期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市政管理中

心
1 日 5 日

不收费 划转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需要现场核

查的，组织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

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提出初审意见。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15 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对于不予

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送达
4.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

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市政管理中

心
2 日

事后

监管

5. 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施工现场管

理，监督施工全过程，严格按照批准

的位置、面积、期限挖掘。

市政管理中

心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服务电话：0375-5066110 投诉机构：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投诉电话：0375-5066110

受理地点：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

城市防洪设

施防护林带

内作业许可

审批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一

条：城市防洪设施是确保城市人民生

命、财产的重要设施，主管部门和有关

单位都要积极维护河岸、堤坝、排洪道

和泵站的完好。在防洪设施防护带内，

不准乱挖、乱填、搭盖、推放物料，不

准进行有损防洪设施的任何作业。凡因

工程需要，在管理范围内立杆、架线埋

设管道者，必须事先报请市政工程管理

部门批准，并按防洪要求施工。《城市

绿化条例》第十八条：城市的公共绿地、

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

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管界内的防

护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管理；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附属

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

地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单位

管理；城市苗圃、草圃和花圃等，由其

经营单位管理。

申请

单位

或个

人

鲁山

县城

市管

理

（综

合执

法）

局

城市防洪

设施防护

林带内作

业许可审

批

受理

1.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

告知理由）。

市政管理中心 1 日 日

不收费 划转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组织人员

现场勘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

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

审意见。

市政管理中心 2 日

日
决定

3. 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对于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

知。

市政管理中心 2 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

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市政管理中心 2 日

事后

监管

5. 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工

程建设情况是否与设计方案相符。
市政管理中心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5066110 投诉机构：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投诉电话：0375-5066110

受理地点：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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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核准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目录 101：“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 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 139 号）

第七条：“规定处置建筑垃

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

请后 20 日内作出是否核准

的决定。予以核准的，颁发

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应

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建筑

垃圾

处置

单位

鲁山

县城

市管

理

（综

合执

法）

局

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

核准行政

许可决定

书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股、所、

队
1日

20 日

不收费 划转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建设
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
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建设部令第 135
号）第四项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
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
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提出初审意见。

股、所、

队
2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城市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行政许可决定书》
（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
告知。

股、所、

队
1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股、所、

队
3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建筑垃圾处置
单位按照《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行
政许可决定书》核准内容从事建筑垃
圾处置。

股、所、

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75-5066110 投诉机构：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投诉电话：0375-5066110

受理地点：鲁山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